
三星财险附加家庭成员猝死保险 2025 版（互联网专属）费率表 

 

 

一、基准费率（不含税）   

  0.06% 

    

    

二、核保调整系数   

1、等待期调整系数   

等待期 调整系数 

0（含）-5天 [1.00，0.80) 

5（含）-10 天 [0.80，0.70) 

10（含）-30（含）天 [0.70，0.50] 

    

2、家庭成员调整系数   

家庭成员 调整系数 

含配偶 [1.00，1.25] 

含子女 [0.90，1.20] 

含父母 [5.30，5.60] 

注：家庭成员同时包含多种情况，所有涉及情况的调整系数相加求和。 

    

3、保险金额适用方式调整系数  
保险金额适用方式 调整系数 

独享保险金额 1.00 

共享保险金额 1.50 

均分保险金额 0.90 

其他方式分配保险金额 1.20 

注：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共享保险金额是指家庭中所有被保

险人共享保险金额；均分保险金额是指每一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为该家庭的保险金额除以该

家庭的被保险人总人数；独享保险金额是指家庭中每一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各自确定，不与

其他被保险人均分或共享；其他方式分配保险金额是指除上述情形外，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双

方约定，可在投保时约定按照其他方式分配家庭保险金额，并在保险单中载明；所有被保险

人（含主险被保险人）保险金额分配方式相同，具体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合同时协商选

择其中一种。 

    

4、猝死时间限度调整系数   

猝死时间限度（小时） 调整系数 

≤6 [0.70，0.75] 

(6，12] (0.75，0.83] 

(12，24] (0.83，1.00] 

(24，48] (1.00，1.08] 

(48，72] (1.08，1.17] 

(72，96] (1.17，1.25] 



注：猝死时间限度：指从首次发病到身故所经过的时间，承保时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

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5、被保险人性别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性别 调整系数 

男性 1.20 

女性 1.00 

    

6、经验/预期赔付率调整系数   

经验/预期赔付率 调整系数 

<35% [0.70，0.80) 

[35%，40%) [0.80，0.90) 

[40%，50%) [0.90，0.95) 

[50%，65%) [0.95，1.00) 

[65%，80%] [1.00，1.30] 

>80% (1.30，1.60] 

    

7、被保险人体重指数（BMI）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 BMI 调整系数 

小于 18.5 或大于 24.0 (1.00，1.30] 

[18.5，24] [0.80，1.00] 

注：体重指数（BMI）：BMI 指数（即身体质量指数，简称体质指数又称体重，英文为

BodyMassIndex，简称 BMI），是用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是目前国际

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 

    

8、被保险人生活方式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生活方式 调整系数 

生活方式健康 [0.70，0.90) 

生活方式一般 (0.90，1.20] 

生活方式较差 (1.20，1.50] 

注：根据被保险人的生活方式是影响猝死发生率的重要因素，可根据吸烟、饮酒情况、身体

锻炼习惯等因素综合判断。 

    

9、被保险人工作强度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工作强度 调整系数 

工作强度较小 [0.70，0.90) 

工作强度一般 (0.90，1.20] 

工作强度较大 (1.20，1.50] 

注：被保险人的工作强度是影响猝死发生率的重要因素，可根据是否过劳以及过劳程度、工

作时长、工作类型等因素综合判断。 

    

10、被保险人风险状况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风险状况 调整系数 



风险较低 [0.70，0.90] 

风险一般 (0.90，1.20] 

风险较高 (1.20，1.50] 

注：根据被保险人健康状况、生活方式综合评估。   

    

11、被保险人风险意识调整系数   

被保险人风险意识 调整系数 

较高 [0.70，0.90] 

一般 (0.90，1.20] 

较低 (1.20，1.50] 

    

12、销售渠道调整系数   

销售渠道 调整系数 

直销渠道 [0.80，1.00) 

中介渠道 [1.00，1.30] 

    

13、保险期间调整系数   

保险期间（个月） 调整系数 

1 10% 

2 20% 

3 30% 

4 40% 

5 50% 

6 60% 

7 70% 

8 80% 

9 85% 

10 90% 

11 95% 

12 100% 

注：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超出一个月的按线性插值计算。 

    

    

三、保险费计算公式:   

保险费（不含税）= 保险金额 × 基准费率 × 适用的核保调整系数 

保险费（含税）= 保险费（不含税）×（1+当前适用的税率） 

    

费率表使用说明：   

1、各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   

2、各调整系数相关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时，该系数取 1.00。 

3、调整系数无对应数值或不在上述费率表范围内的，应根据上述费率表采用插值法予以确

定。 

 


